
附件3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程序流程图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制作《陈述、申辩笔录》





当事人要求陈述、申辩








不予行政处罚





违法事实不成立





制作《立案审批表》





提前2日制作《案审会案情说明》送交参会人员








需要集体讨论决定








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施工、吊销有关许可、撤销有关执业资格或岗位证书、5万元以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





调查取证，制作《案件调查终


结报告》并提出处理意见





报局负责人批准后立案





行政处罚一般程序





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书》





调查材料及《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提交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





违法事实成立法律依据明确








①





*注：①对确需立即查处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可以先行调查取证，5日内补办立案手续；


     ②听证条件：对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有关许可、撤销有关执业资格或岗位证书、个人罚款2万元以上、生产经营单位5万元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③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文书送达程序按照《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版）相关要求送达；


     ④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罚款金额为“原处罚款＋加处罚款”；


     ⑤《结案审批表》中应明确处理意见和执行情况。罚款的行政处罚执行完毕的，应当将缴款单据附在


文书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应写明法院受理情况；对于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


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施工的行政处罚，要进行复查，并形成复查意见书。





不通过，补充完善资料





履行





15日内





④





举行听证、制作《听证笔录》和《听证会报告书》








指定听证主持人书记员








下达《听证会通知书》








⑤





被处罚公民或单位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








②





当事人


未按期


缴纳罚款








当事人按期缴纳罚款








批准





未批准





按期下达《延期（分期）缴纳罚款批准书》








制作《延期（分期）缴纳罚款审批表》








当事人提出延期或分期缴纳申请








当事人未提出延期


或分期缴纳申请








行政处罚简易程序





告知当事人处罚事实、理由和依据，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下达《行政（当场）处罚决定书》（单位、个人）





5日内





报所属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备案





违法事实确凿、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审批


通过





移送司法机关或相关部门





制作《案件移送审批表》





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


或不属于本部门管辖








制作《案件移送书》





放弃





当事人要求听证





3日内





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


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按期缴纳罚款








当事人未按期缴纳罚款








履行





下达《缴纳罚款催告书》








3日后


不履行





下达《加处罚款决定书》








不履行





履行





处罚决定下达6个月后的3个月内，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10日下达《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








10日后


不履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制作《强制执行申请书》








查封、扣押的的设施、设备、器材拍卖所得价款抵缴罚款








行政处罚全部执行完毕








归    档








制作《结案审批表》








二次制作《案件处理呈批表》写明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或听证结论，报局负责人审批





不需要集体讨论决定








二次制作《案件处理呈批表》报局负责人审批





二次集体讨论，制作《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





提前2日制作《案审会案情说明》，写明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或听证结论，送交参会人员








需要集体讨论决定








违法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





违法行为轻微





③





制作《文书送达回执》








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集体讨论并制作《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





制作《案件处理呈批表》





不需要集体讨论决定








通过





通过执法检查、投诉核查、转办交办件核查、其他部门移送，应受到行政处罚








